
 

零售租務法例之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

零售租務法例之二 
 

今期繼續上期筆者談及零售租約特別須注重的項目。上期首先提到的是租約的特

點。其中包括最短為 5年約期;租金調整方式；業主的申報書。以下提出另兩個

項目：修理和“小生意專員”作為總結零售租務法例之簡介。 

修 理 

一直以來商業樓宇的業主負擔極少的修理保養責任。租約一般都沒有提及業主這

方面的責任。但相對而言，租客都須要承擔重大的修理和保養的責任。 

初業期的零售租務法例也沒有改變這個情況。到了 2003年的新零售租務法例

（Retail Leases Art2003）有了大突破。法例規定業主要保持樓宇結構和設備有良

好的狀態。另外也要保養與水、電、煤氣有關的器具。 

這是極重大的責任。自法例在 2003年 5月實施以後，有很多業主都被租客要求

實行這些責任。實際上有些租約故此無法執行，因為這些樓宇都是殘舊的很，法

例提及的結構或設備都是需要修理。但業主寧願收平租也不願投資金去修理。租

客當時顯然接受樓宇殘舊的狀態。可是 2003年零售租務法例改革後，加了這項

不能取消的修理規例，因而大大增益了租客。在業主強大的反對下，政府於 2005

年 5月 1日開始新法例：業主修理的責任只是保持樓宇的結構和設備的狀態不比

租約開始時差。 

換言之，若樓宇在開始租用時已經是破舊，那租客就不可要求業主修理。唯一例

外的是在零售租用的樓宇內若有住宅部分；則業主仍有責任維修住宅的部份。修

理責任之程度和一般住宅樓宇相似，即保持樓宇結構和設備等良好。 

“小生意專員” 

2003年零售租務法例開始之同時，政府也立法委任“小生意專員”和頒布有關

之法例。這可以說是有零售租務法例以來最大的改革之一。 

現在幾乎所有零售租約的糾分都必須經“小生意專員”辦事處進行調解。若調解

不成功，要首先得到專員給予的許可証才可進一步往“審裁處“(VCAT)申請處

理。”小生意專員“辦事處能提供公平和有效的調解會議。現時參加會議的費用

為各方九十元。從 2003年 5月到 2006年中調解會議成功率為 75%，這確實是十

分有效的調解。 

“小生意專員”的調解服務大大減低了“審裁處”（VCAT）的案件。現唯一可

能直接往 VCAT申請而不經“小生意專員”的租務“糾分”的調解是所謂緊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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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制令的申請。例如租客被業主封鋪，而租客申

請制止業主行動。 

結言 

零售租務法例從 1986年延到現在，僅僅 20年已經重大修改了好幾次。雖然改革

目的是想改善法例，給予租客和業主更公平和合理的關係，但每次卻也帶來很多

法律的“糾分”。零售租約法例所訴訟的案件的數目是眾多法例中極高之一。這

也是由於零售租務所帶動的經濟價值是十分龐大所致。此文章只能簡單介紹其中

一二而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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